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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韦某驾驶小型轿车与杨
某驾驶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杨某
受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某承担
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时，韦某的驾驶证已超过
有效期数月，其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
交强险。事故发生后，除了韦某先行向
杨某垫付医疗费4000元外，韦某和保险
公司未支付和赔偿其他费用。杨某伤情
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2025年11月，杨
某将韦某及保险公司共同诉至贵州省长
顺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其残疾赔偿金
等损失。

“我们认可事故责任认定，但不同意
由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负责人
认为，韦某的驾驶证在事故发生时已过

期，属于“无证驾驶”。
该负责人称，韦某与保险公司签订

了《交强险投保提示书》，保险公司已在
提示书中用加黑加粗字体告知了交强险
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约定“投保人无证驾
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保险公司不承
担交强险赔付责任”。

“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驾驶证过期
是否构成保险公司法定的免责事由。”办
案法官表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并不直
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无证驾驶”。韦
某的驾驶证系逾期一年内未审验，未被
依法取消驾驶资格，并非“无证驾驶”，且
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
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亦未认定韦
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属“无证驾驶”。

“交强险的赔付是法定义务，优先于
保险合同约定。”办案法官解释，交强险
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保障事故受害人能及
时获得基本赔偿。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损害，首先应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
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即使驾驶
员存在过错，保险公司也须依法先向受
害人赔付。

再者，虽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赔偿后，有权向侵权人（即有
过错的驾驶员）追偿，但这属于保险公司
与侵权人之间的内部追偿关系，绝不能
成为保险公司拒绝对受害人履行法定赔
付义务的“挡箭牌”。因此，杨某要求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其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

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杨某损失共计 16.79
万元。同时，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判令保
险公司在赔付款中直接返还韦某先前垫
付的4000元。

“驾驶证超期，驾驶人是否属于‘无
证驾驶’，需分情形认定，不能简单将驾
驶证超过有效期等同于‘无证驾驶’。”办
案法官表示，尽管如此，还是提醒驾驶人
员应留意证件有效期，谨记“无证不上
路”的原则，证件期满及时办理换证，做
到“有证上路”，安全驾驶，保障个人与他
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来源：2026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驾驶证逾期未换 出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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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预警！“秋老虎”又来了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一件件

锈迹斑斑的勋章，一张张泛黄的老
照片，一段段尘封的口述史，都是
镌刻聊城革命岁月的珍贵印记。3
月 27 日，记者从东昌府区档案馆获
悉，该馆即日起面向社会长期公开
征集红色档案资料，旨在让散落在
民间的革命记忆重见天日，让红色
精神代代相传，诚邀市民共护历史
根脉。

据了解，本次征集范围广泛，
涵盖五大类珍贵史料。文献资料：
记录聊城各级党组织发展历程的
志书、文献、报刊、杂志、重要文件
草稿等；有关重大活动、重大决策、

重要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知情
人或其亲属子女、工作人员提供的
口述资料或回忆文章和采访记录
等原件。实物档案：见证烽火岁月
的党旗、党徽、党章、奖章、勋章、证
书、工作证件、代表证件等；参加过
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重大战
争的老兵的各类档案，如证件、证
书、回忆录、军服、勋章、徽章、胸章、
肩章、旗帜、战利品、战斗用具、纪念
品、宣传品、慰问品、牌匾等；反映改
革开放以来，在聊城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
中产生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

物以及生产和生活变迁相关的各种
代表性历史见证物。音像档案：反
映聊城各个历史时期党组织建设、
党的发展、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
要人物的照片、图片、录音、录像；反
映聊城革命遗址遗迹的照片、图片、
录像等。名人档案：反映在党的建
设及发展历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聊
城籍重要党史人物、革命烈士、老红
军、老八路、革命战士、劳动模范、知
名人士的生平事迹、传记、笔记、日
记、著作、手稿、书信函件、获奖证
书、题词、出版物等档案资料。此
外，还有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红色
档案资料。

为方便市民参与，档案馆提供
三种灵活方式：自愿捐赠者将获颁
荣誉证书，档案永久馆藏并享有优
先利用权；不便捐赠的可免费寄存，
所有权不变；珍贵孤本经同意后可
复制留存。档案馆承诺，所有档案
将得到妥善保管、规范利用，捐赠者
可对部分资料提出限制开放意见。

红色档案是鲜活的历史教科
书。市民可前往东昌府区奥森路与
松桂路十字路口西南角东昌府区档
案馆305办公室，或通过电话0635-
8413032、 邮 箱 dcfqdajwuwei@lc.
shandong.cn 联系捐赠，共同为聊城
留存珍贵的红色记忆。

东昌府区档案馆面向社会征集红色档案


